
— 1 —

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广府办发〔2020〕35 号

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广元市市城区机动车停放管理办法》的

通 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级各部门，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：

《广元市市城区机动车停放管理办法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2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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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市城区机动车停放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 

第一条 为加强市城区机动车停放管理，规范停车秩序，提

升服务水平，保障城市道路安全畅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

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《四川省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

通安全法〉实施办法》《广元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等相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市城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城区范围内机动车公共停车场（以

下简称“停车场”）的规划、建设和使用以及道路临时停车泊位

的施划和管理等活动。

本办法中市城区的范围为：东至大石镇，西至白龙江，北至

黑石坡山脊，南至南山山脊；具体范围包括：利州区东坝街道、

嘉陵街道、上西街道、雪峰街道、南河街道、万缘街道、河西街

道，广元经开区下西坝街道、袁家坝街道、石龙街道等 10 个街

道和大石镇、盘龙镇全部区域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机动车公共停车场，是指向社会机动车

辆提供停车服务的经营性公共场所。

本办法所称道路临时停车泊位，是指车辆停放管理机构根据

城市管理需要在城市机动车道、人行道和广场等公共场所施划的

停放机动车辆的位置。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1038253-1098144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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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停车场的规划、建设、使用和管理应当坚持政府主

导、统筹规划、配套建设、依法管理、方便出行的原则，保障道

路交通安全、有序、畅通。

第五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（以下简称市城管执法部

门）负责停车场的监督管理和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的施划管理工

作，成立由市城管执法、市自然资源、市住房城乡建设、市公安

交通管理等部门参加的机动车停放管理协调机构，建立机动车停

放管理工作机制。

市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停车场

规划的组织编制、规划实施管理和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的规划管

理工作，协助市城管执法和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做好道路临时停

车泊位施划设置工作。

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停车场交通组织审核，与市城管执

法部门建立机动车违法停放查处信息共享机制，共同做好机动车

停放的监督管理和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施划设置工作。

市发展改革、住房城乡建设、财政、交通运输、市场监管、

人防、国资、消防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停车场的建设和管理

等相关工作。

第六条 市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停车场、道路临时停

车泊位管理投诉举报制度。  

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投诉、

举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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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停车场规划和建设

第七条 市城区停车场专项规划由市自然资源部门会同市

城管执法、发展改革、公安交通、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环

境保护等部门，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和交通发展需求组织编制，报

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停车场专项规划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擅自修改。

第八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筑物，应当按照经批准的建设

方案配建、增建停车场或者停车位。

停车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配建无障碍停车位、新能源汽车充

电设施或者预留安装条件。

鼓励建设多层智能立体停车设施。

第九条 坚持谁投资谁受益，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建设、经营

停车场。

第十条 利用城市桥梁下空间设置停车场应当符合相关规

定，征得公安交通管理和桥梁管理等单位同意，并采取有效措施

保护桥梁结构安全，便于桥梁维护、保养作业。

利用人防工程设置停车场的，应当遵守人防工程管理法

律、法规的规定。

市城区空闲土地，符合有关临时停车场建设条件且周边存在

停车需求的，土地权属人可以按照规定设置临时停车场，向社会

开放。设置临时停车场应当进行场地硬化，设置相应的标志、标

线，并符合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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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停车场停放管理

第十一条 政府投资建设的停车场，经验收合格后，由市政

府按特许经营管理有关规定确定经营主体。

第十二条 停车场经营者应当落实市容环卫责任区制度，做

好停车场日常养护管理，确保运行正常，并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规范设置停车场标志牌等停车设施，在显著位置公示

停车场名称、收费标准、车位数量和监督电话等事项；

（二）划设明显的车位标志、停泊方向标志、车辆进出引导

标志，进口匝机应当与城市道路保持安全距离；

（三）规范配置监控、照明、消防和通讯设备；

（四）落实车辆停放、安全保障、设施维护保养制度和经营

管理制度；

（五）配备有相应知识、技能的停车收费人员或管理人员，

规范经营，引导车辆进出和停放，维护停车秩序；

（六）定期清点场内车辆，发现长期停放或者状况异常的

车辆，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；

（七）不得停放运输、装载易燃易爆、危险化学品和其他可

能影响公共安全需要特殊管理物品的车辆；

（八）国家和省、市其他相关停车管理服务规定。

第十三条 机动车停放者在停车场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:

（一）听从停车场工作人员引导，在停车位内规范停放;

（二）按照规定缴纳停车服务费用; 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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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不得损坏停车场设施、设备;  

（四）不得装载易燃易爆、危险化学品和其他可能影响公

共安全需要特殊管理的物品进入停车场;  

（五）不得在停车场内使用明火、试刹车、乱扔垃圾;

（六）不得在停车场内从事仓储、售卖、展览等与停车

无关的活动;  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 

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投入使用的停车场挪作

他用或者擅自停止使用，不得擅自改变停车场使用功能，不得擅

自更改规划确定的停车位数量，不得改变停车场为社会车辆提供

停放服务的性质，确需改变的，应当依法履行规划、国土等相关

批准手续。

第十五条 停车场经营者应当建立市城区公共停车信息系

统，通过网站、停车诱导指示牌等方式，向社会公众提供停车场

位置、停车泊位剩余数量等信息，后台系统接入相关部门监管平

台。

第四章 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管理

第十六条 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的设置应当遵循下列要求: 

（一）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和畅通;  

（二）保障车辆和行人通行安全;  

（三）保障周边居民公共生活秩序;  

（四）集约利用道路资源，提高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周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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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;

（五）不得占用或者堵塞消防车通道、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；

（六）符合条件的鼓励设置无障碍停车位；

（七）符合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施划规范的其他要求。

第十七条 施划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涉及建筑退让道路红线

范围的，应当征求权益人意见。

第十八条 停车供需矛盾突出的住宅区，其周边道路具备夜

间、法定节假日等时段性停车条件的，由市城管执法部门会同市

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设置时段性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，公示免费

停放时段、停放范围、违法停放处理等内容。

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市城管执法部门会同市公安

交通管理部门及时撤除或者暂停使用道路临时停车泊位：

（一）道路交通状况发生变化，影响车辆、行人正常通行；

（二）道路周边的停车场能够满足停车需要；

（三）道路改造、维修、挖掘期间；

（四）其他可能影响公共安全的情形。

第二十条 设置、撤除或者暂停使用道路临时停车泊位，应

当采取现场公示等方式向社会公告，因交通管制、突发事件处置、

应急抢险等紧急情况需要暂停使用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的除外。

第二十一条 机动车停放者使用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时

应当遵守下列规定:  

（一）在允许停放的时段和范围停放车辆; 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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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按照标示方向在标线内停放车辆，不得压线、跨线或

者逆向停放车辆; 

（三）因交通管制、突发事件处置、应急抢险等紧急情况需

要车辆立即驶离的，应当按照要求驶离;

（四）不得在道路临时停车泊位上停放运输、装载易燃易爆、

危险化学品和其他可能影响公共安全需要特殊管理物品的车辆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二十二条 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:

（一）停车泊位标识、标线清晰明确;  

（二）在醒目位置公示收费标准、投诉方式等信息;

（三）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禁止行为。

第二十三条 鼓励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经营者采用智能化、信

息化等手段规范停车管理。

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擅自设置、撤除道路临时停车泊位；

（二）毁损停车标志标线等停车设施、设备；

（三）在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内设置地桩、地锁等障碍物；

（四）擅自在道路上采取围栏方式设置停车泊位；

（五）在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内从事车辆清洗、维修等经营性

活动；

（六）将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固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；

（七）擅自在道路停车设施上刻画、涂写、张贴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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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。

第五章 法律责任 

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市城管执法部门依法查

处：

（一）停车场经营者不履行市容环卫责任义务的；

（二）擅自在道路停车设施上刻画、涂写、张贴的；

（三）擅自占用城市道路、广场、绿地等公共场所设置停车

场（点）、私划停车位或设置车辆门禁设施的；

（四）占用机动车停放场点，擅自拆除、移动、遮蔽、损毁

或者涂改停车设施设备和标识的。

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及个人损毁停车设施的，应当恢复原

状或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

法》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

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及个人占用或者堵塞消防车通道、疏

散通道、安全出口的，由消防救援机构依法处理；涉嫌犯罪的，

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

第二十八条 停车场规划、建设和管理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

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的，

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九条 鼓励单位、居住区配建的停车场在满足本单

位、本居住区停车需求的情况下，向社会开放闲置空余车位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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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停车服务。

机关、企事业等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部门在工作日内不得收

取停车费。

单位、居住区配建的停车场向社会提供有偿停车服务的，其

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三十条 各县区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

年。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2月30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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